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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长安大学学术期刊发展基金管理办法
（修订）》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长安大学学术期刊发展基金管理办法（修订）》经校务会2020

年7月2日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长安大学

2020 年 7 月 30 日

长 安 大 学 文 件
长大期刊〔2020〕1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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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学术期刊发展基金管理办法（修订）

为保障我校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建设，助推学校“双一流”建设，

设立学术期刊发展基金。为加强学术期刊发展基金的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学校财务管理制度和学术期刊出版实际，修

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术期刊发展基金（以下简称“发展基金”）来源于

期刊管理机制改革存量资金和自筹资金。

第二条 发展基金专款专用于学术期刊发展，委托学术期刊管

理中心管理。发展基金的支出范围（相关具体标准见附表 1、表 2）

包括：

（1）以项目的方式对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进

行配套，每刊每年资助不超过 30 万元；对于其他期刊进行培育，

每刊每年资助不超过 15 万元，实报实销。

（2）创办编辑出版发行学术期刊的基本费用。

（3）学术活动费用，包括主办、承办学术会议费用，召开编

委会会议等费用。

（4）英文期刊合作费用，包括与国际出版公司在期刊的编辑、

版权、校对、排版印装、复制、跨平台推荐、邮件推送等费用。

（5）劳务派遣人员、外聘人员及临聘人员费用：根据工作需

要聘用的打字排版人员、委托制作人员等的费用。

（6）校对绩效。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出版单位“三

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国新出发函[2019]228

号）文件要求，出版单位必须配备专职校对人员。我校各学术期

刊编辑部均未配备专职校对人员，校对工作均由编辑人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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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员需要加班加点，充分利用寒暑假、节假日进行编辑校对，

保证学术期刊的正常连续出版。相关工作量增加的费用纳入到奖

励性绩效发放。

（7）期刊奖励性绩效。为了调动办刊团队的积极性，对于获

得重大项目支持、奖励，被重要数据库收录期刊编辑部进行奖励。

（8）其他费用，即其他不可预见的费用。

第三条 发展基金的支出实行预算审批制，预算包括支出项

目、金额、支出目的、预期效果等。

第四条 发展基金上年度余额结存转入下年度。

第五条 本办法自校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原《长安大学学

术期刊发展基金管理办法》（长大杂志[2015]162 号）同时废止。

第六条 本办法由学术期刊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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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学术期刊稿费、审稿费等劳务费发放标准
序号 类别 标准 发放范围 文件依据 备注

1 稿费 80～2000 元/千字 学术期刊的作者 《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

酬办法》（国家版权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4年第 11 号令）

涉及院士的稿费上限可上浮

50%；涉及国家级人才的稿费

上限可上浮 30%；涉及省部级

人才的稿费上限可上浮 20%；

各编辑部根据期刊的地位执

行标准有差别，各刊具体执行

标准依据学术期刊管理中心

的相关制度

2 审稿费 5～50 元/千字 学术期刊的审稿专家

3 英文审校费 0.28～1元/单词 相关专家或润色公司

4 组稿费 500～5000元/篇
学术期刊的主编、副主

编、编委或知名专家

5

优秀论文作者 1500～3000元/篇
从学术期刊已发表的

论文中遴选

优秀审稿专家 500～2000元/人
从学术期刊的审稿专

家中遴选

优秀主编、副主编、编委 2000～10000 元/人
从学术期刊的主编、副

主编、编委中遴选

6 打字排版费用
中文 50 元/页；英文 80 元/页；

图 5元/幅（以总图计）
打字排版人员

考虑到《地球科学与环境学

报》制图的复杂性，按照 25

元/幅计算；打字排版人员费

用根据市场情况有波动；通过

劳务派遣的方式聘用，并承担

单位的社保费用

7 外聘编辑费用 4500～8500 元/月
参考在编职工中级职

称人员的工资水准

根据市场情况有波动，人员通

过劳务派遣的方式聘用，并承

担单位的社保费用

8

邀请编委和专家讲课、评审（项

目评审、选留毕业生等）、做学

术报告、指导办刊等费用

参考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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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期刊奖励绩效及校对绩效发放标准
序号 类别 奖项设置 对应标准 奖励金额 文件依据 发放范围 备注

1

期刊
奖励
绩效

期刊获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 国家科技奖一等奖 50万元

《长安大学
科研奖励暂
行办法》（长

大科
[2018]198

号）

期刊编辑部

2 全国百强报刊 国家科技奖二等奖 30万元

3 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 省部级一等奖 15万元
4 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 省部级二等奖 8万元

5 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社会力量奖特等奖 18万元

6
全国性学会或协会一等奖、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

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社会力量奖一等奖 15万元

7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全国性学会或协会二

等奖
社会力量奖二等奖 8万元

8 全国性学会或协会三等奖、省级学会或协会一等奖 社会力量奖三等奖 3万元

9

数据库收录

SCI、SSCI 国家级平台 50万元

10 ESCI、Ei、CSSCI、CSCD、北大核心期刊、AMI、Scopus 省部级平台 10万元

11 CSTPCD、CSSCI-E、CSCD-E 5万元

12

项目资助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
计划、中文科技期刊精品

建设计划项目

领军期刊 重大项目 15万元

重点期刊 重点项目 10万元

梯队期刊、精品期刊建设 一般项目 8万元

13
国家自然、社科基金项目
资助期刊，主题出版项目

优秀基金 重大项目 15万元

基础基金 重点项目 8万元

14
“三秦”科技期刊卓越行
动计划、其他重要资助

领军期刊 重大项目 5万元
重点期刊 重点项目 4万元
梯队期刊 一般项目 2万元

15 校对绩效
22元/千

字
编辑人员

按照不少于 4 校次；
英文校对绩效按照中
文校对的 1.5 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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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7月 30 日印发

抄送：校党政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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